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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专家点评（下）

“剧透”尚未发布的游戏皮肤引流牟利
一网络游戏博主因侵犯商业秘密被判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

网络游戏领域中游戏皮肤的知识产
权，通常以著作权法中的作品予以保护。
本案涉及的游戏皮肤系设计运营主体尚
未公开发布并予以保密措施保护的客体，
在特定场景下，在查明的包括游戏皮肤的
运营模式、保密措施、发布时间比对等游
戏皮肤所涉“价值性”“保密性”“秘密性”相
关事实的基础上，可认定游戏皮肤构成权
利人的商业秘密，予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权益保护。此系对网络知识产权客体司
法保护路径的一次有益探索，亦为权利人
保护其知识产权提供新的思路，对打击网
络游戏行业侵权行为，优化网络竞争环
境，引导游戏领域从业者规范经营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游戏皮肤、未公开版本、核心玩法设计
等内容，是游戏企业投入高额研发、宣传成
本形成的包括商业秘密在内的知识产权，
在满足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受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保护。部分网络游戏博主或主播通
过逆向工程、非法解包等手段获取未公开
游戏内容并在多平台传播，以“爆料”“抢先

看”等话题博取流量，此类恶意爆料、流量
投机行为破坏游戏运营生态、损害玩家期
待感与游戏体验，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的不
正当竞争行为，应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
响、高额赔偿甚至刑事追责的法律后果。
游戏企业的研发投入是行业发展的基石，
网络游戏从业者应严守法律边界、尊重创
新成果，切勿以“娱乐”“分享”为名，非法获
取、披露、传播游戏企业未公开的核心信
息。主播及创作者应遵守平台规则与法律
规定，加强内容创新创作，以合法合规的新
颖内容吸引受众，共同维护游戏行业的良
性发展与公平竞争环境。

本报讯 游戏公司研发、销售游戏
皮肤营利，已成为网络游戏行业常见的
经营模式。然而，网络博主公开尚未发
布的游戏皮肤侵害权利人合法权益的
情况时有发生。近日，广东省广州市黄
埔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正当竞争
纠纷案，判决郑某某停止侵权、消除影
响，并全额支持某讯公司主张的赔偿金
额 900 万元。

某讯公司系某知名游戏的开发运营
者，涉案 33 个系列合计 134 个游戏皮肤
系其付出较高的成本设计开发而得，并
采取了制定商业秘密保护管理制度、签
订保密协议、文件加密等保密措施。

郑某某系网红游戏博主，在抖音、
快手、小红书、bilibili 等平台抢先发布某
讯公司尚未公开的游戏皮肤，多个视频
带有“爆料”“抢先看”等内容，点赞量、
浏览量、转发量大 ，吸引了大量流量 。
郑某某自 2021 年起即存在因公布涉案
游戏未公开的游戏皮肤被下架视频的
情况，但其仍于 2023 年抢先发布涉案游
戏皮肤，在账号被封禁后，其还在账号
首页简介中介绍其名下其他账号进行
引流。

某讯公司以侵犯商业秘密为由诉至
法院，其通过举证证明其研发、宣传游戏
皮 肤 的 成 本 分 别 为 9614.38 万 元 、
1852.37 万元，认为本案应适用惩罚性赔
偿。要求郑某某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经
济损失（含合理开支）总计 900 万元、刊
登致歉声明以消除影响。

法院审理后认为，某讯公司通过销
售游戏皮肤获利，游戏皮肤对游戏的整
体吸引力和玩家消费决策具有显著影
响，对游戏的经济收益具有直接贡献关

系，具有价值性；某讯公司对游戏皮肤采
取多种保密措施，具有保密性；游戏皮肤
尚未公开，具有秘密性；故可认定游戏皮
肤设计属于商业秘密。郑某某在多个网
络平台提前展示未公开的游戏皮肤，使
用“爆料”“抢先看”等内容，可认定郑某
某存在披露、使用商业秘密的主观故意，
侵犯了某讯公司的商业秘密。

综合考虑某讯公司关于研发、宣传
游戏皮肤成本计算金额的合理性，涉案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可能降低玩家对未上

线皮肤的新鲜感和关注度，干扰玩家的
付费决策，扰乱权利人的营销节奏，降低
游戏皮肤销量，宣传运营成本对游戏皮
肤可保持竞争优势的影响及贡献度，酌
情按研发成本的 10%及宣传运营成本的
5% 确 定 赔 偿 数 额 ，即 1054.0565 万 元 。
郑某某的账号经多次下架相关视频后仍
继续发布新的游戏皮肤内容，账号封禁
后仍引流，常以“爆料”等内容引流，侵权
客体数量大，影响范围广，可认定具有主
观恶意与情节严重，应予以 2 倍惩罚性
赔偿。法院遂判决郑某某立即停止侵害
某讯公司商业秘密，在抖音、快手、小红
书、bilibili 等平台账号发布声明消除影
响，并全额支持某讯公司主张的赔偿金
额 900万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陈敏霞 张宋萍）

本报讯 近日，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道里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的商品案，判决被告人王某
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并
处罚金 12万元。

王 某 某 系 某 粮 油 店 经 营 者 ，为
牟取非法利益，在明知他人生产、加
工假冒某粮油品牌注册商标豆油的
情况下，仍主动联系货源，通过自己
经 营 的 粮 油 店 对 外 散 售 ，并 销 售 给
香 坊 区 其 他 商 户 。 经 司 法 审 计 查
明，在一个半月内，王某某销售假冒
某粮油品牌注册商标豆油金额共计
23.48 万元。

后王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案件
审理期间，王某某积极赔偿被害单位
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 4 万
元，双方达成刑事和解，王某某获得被
害单位谅解。庭审中，王某某对被指
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自
愿认罪认罚。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某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
售金额数额较大，情节严重，其行为已
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综
合考量王某某具有自首、积极赔偿被
害单位损失并获得谅解、自愿认罪认
罚等情节，法院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该判决现已生效。

（周宇轩 张 伟）

大量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豆油
黑龙江一粮油店主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获刑罚

本案中，被害单位的粮油品牌作
为黑龙江省知名食用油品牌，承载着
地域产业声誉与消费者信赖。王某某
作为粮油行业经营者，具备识别正规

商品的专业能力，仍长期对接假油货
源、批量销售，具有明显的主观故意，
销售金额 23 万余元，达到“情节严重”
标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法院
对食品领域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犯罪
依法惩处，明确传递出食品领域侵权
必追责、知假售假必严惩的司法信号，
以刑事惩戒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6. 爬取网络平台数据不正当
竞争案

浙江淘某网络有限公司、浙江天某
网络有限公司与浙江慢某网络有限公司
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 （2024） 浙 02民初 562号民
事判决书〕

【专家点评】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

入推进，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具
基础性与战略性的生产要素。围绕数据
的采集、加工、流通与利用所形成的利
益关系日趋复杂，如何在鼓励数据要素
高效流动的同时，合理划定行为边界、
防范无序竞争，成为数字经济法治建设
中的核心议题。本案正是在这一背景
下，对数据获取与利用行为的法律规制
作出回应，体现了司法对数据要素市场
秩序的积极塑造。

从制度逻辑看，数据不同于传统有
体财产，具有高度的可复制性与非排他
性，难以通过单一的财产权模式实现周
延保护。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依托反不
正当竞争法，通过规制违背诚实信用原
则、扰乱市场秩序的数据行为，在多元
利益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已成为更具现
实可行性的路径。本案未抽象确认数据
的排他性权利，而是立足具体竞争行
为，对技术性攫取数据、违背授权范围
使用数据以及不当利用数据牟利等行为
予以否定评价，体现出以维护公平竞争
秩序为核心的数据保护思路。

在规则层面，本案裁判明确了数据
市场的基本行为规范，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数据来源应当合法，不得通过规
避技术措施、突破平台规则、侵入系统
等方式获取他人合法持有的数据，从源
头上划定“可获取”与“不可获取”的
边界；其二，数据利用应当遵循知情同
意与最小必要原则，尤其是在涉及用户
信息及商户经营数据时，应避免过度处
理与不当扩张使用范围，防止对隐私权

益和商业利益造成侵害；其三，数据内
容应当真实、准确，数据产品的核心价
值在于其信息质量，不得通过提供失
真、未经合理验证的数据误导市场主体
决策，扰乱正常竞争秩序。上述规则不
仅提炼了数据领域应遵循的基本商业道
德，也为数据要素在采集、流通与应用
全过程中的合规运行提供了可操作的司
法指引。

从更深层次看，本案通过对“获
取—利用”全链条行为的审查，将数
据保护从单一环节延伸至动态运行过
程，兼顾企业数据投入利益、用户权益
保护与市场整体效率，避免了“过度保
护”与“保护不足”的两难困境。其所
确立的裁判思路，对于引导市场主体形
成规范的数据利用预期、促进数据资源
在安全前提下有序流通，进而推动数字
经济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点评专家：马一德 （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科学院大学讲席教授、知识产
权学院院长）

7.假冒注册商标民刑衔接案

邓某某假冒注册商标罪案 〔山东省
沂源县人民法院 （2025） 鲁 0323 刑初
24号刑事判决书〕

【专家点评】
商标的功能之一是传递信息。消费

者借助商标识别商品来源，形成品质预
期并作出购买决策；经营者通过持续使
用积累商誉，在竞争中赢得差异化优
势。商标法所保护的，归根结底不是符
号本身，而是符号与特定来源之间的稳
定对应关系，以及凝结于其上的信誉与
信赖。假冒行为的危害，正在于从根本
上切断了这一对应关系，使商标沦为欺
骗消费者的伪装。本案被告人邓某某自
2016 年至 2024 年间，未经某电池公司
许可，以光身电池与仿冒包装组装销
售，非法经营数额高，严重蚕食了权利
人数十年品牌积淀的市场信赖。

定罪量刑方面，本案规范适用颇为

精当。法院综合自首、认罪认罚、主动
赔 偿 权 利 人 40 万 元 并 取 得 谅 解 等 情
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
处罚金 20 万元。赔偿数额超出违法所
得，意味着被告人不仅吐出全部非法获
利，还对权利人的商誉损害予以填补，
在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与依法从宽处罚之
间取得了合理平衡。

本案最突出的价值之一，在于展示
了知识产权案件民事、行政、刑事“三
合一”审判机制的实践效能。线索源于
法院审理一起商标民事纠纷时，从被诉
侵权人的进货清单中发现邓某某涉嫌犯
罪，遂移送公安机关。当知识产权民
事、刑事、行政案件集中管辖，民事诉
讼中一份寻常的单据便可成为揭示上游
犯罪的关键线索。由此，法院得以纵向
穿透从制假源头到零售终端的整条侵权
链条，既对终端侵权给予民事救济，又
对源头制假予以刑事打击，实现全链条
规制。本案表明，知识产权保护是民
事、行政、刑事手段协同运作的系统工
程，唯有在制度层面贯通衔接，方能形
成真正有效的治理。

点评专家：余俊（北京化工大学文
法学院教授）

8.“网络黑嘴”商业诋毁案

许昌市胖某商贸集团有限公司、于
某某与柴某某等商业诋毁、名誉权纠纷
案 〔河 南 省 许 昌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2025） 豫10知民初38号民事判决书〕

【专家点评】
本案系依法规制网络商业诋毁行

为的典型案例，其核心价值在于，以
司法力量厘清网络言论边界，创新维
权救济路径，净化网络营商环境，为
守护企业商誉、规范网络竞争行为提
供明确示范，有利于同类案件审理和
网络生态治理。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依法区分舆论
监督与恶意侵权的界限，为有效规范网
络言论秩序、防范商业诋毁行为提供指

引。在流量经济大背景下，部分网络主
体借“监督测评”之名，行诋毁抹黑之
实，将造谣炒作作为吸粉引流、带货牟
利的捷径，既侵害企业商誉，更扰乱网
络营商秩序。本案判决明确认定，相关
主体所发布内容并非基于事实的合理批
评，而是充斥虚假信息、误导言论并夹
杂侮辱性低俗表述，意在通过抹黑企业
和企业家博取流量、为关联主体导流，
明显逾越言论自由边界，构成商业诋毁
与名誉侵权。本案判决明确界分“正当
监 督 ” 与 “ 恶 意 诋 毁 ”， 有 助 于 防 止

“舆论监督”沦为不正当竞争的工具，
为同类案件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同
时，法院对出借账号者、幕后受益企业
一并追责，精准认定共同侵权主体，直
捣网络黑灰产运作要害，为高效规制网
络恶意侵权提供了实践范本。

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造谣抹
黑、恶意诋毁并非竞争之道，任何侵害
企业商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终将
受到法律制裁。本案判决旗帜鲜明地支
持诚信经营，有效遏制“以诋毁博流
量、以造谣谋利益”的歪风邪气，有利
于引导市场主体回归品质提升、诚信经
营的正道，对净化网络空间、维护公平
有序的营商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点评专家：彭学龙（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
士生导师）

9. 网售盗版电子书著作权侵
权案

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某出版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粟某某侵害作品信息网
络传播权纠纷案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24） 湘 07 知民终 25 号民事
判决书〕

【专家点评】
随着技术发展，互联网平台为广大

消费者带来巨大便利，一方面拓展了消费
者的交易半径，另一方面带来了商家信
息、产品信息的充分公开，从而降低了消

费者与生产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
消费者对电商平台的依赖加重，电子商
务法及相关行政法规规定了电商平台对
于驻留平台商家的审核义务，本案对电
商平台如何承担法律责任作了进一步的
明确。电子商务平台没有按照电子商务
法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
动态审核经营者的法律状态，也没有就
销售电子书的事实审核商家销售电子书
的专门许可，客观上纵容了无证无许可
的商家在平台从事盗版电子书的销售。
而且，平台在收到律师函后仍未处理，
法院依法认定其构成明知或者应知，其
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侵权行为的发
生或者扩大，否则，依法与侵权人承担
连带责任。

本案对电商平台承担的法律责任
进行了阐释，为压实电商平台责任提
供了实践样本，对于网络平台治理具
有积极的探索意义。

点评专家：姚欢庆（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教研室主任、副
教授）

10.反复恶意注册商标不正
当竞争案

广州谷某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与蓝某啤酒 （广州） 有限公司、广东
金某贸易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2025） 粤 73民
终 656号民事判决书〕

【专家点评】
商标权的正当性植根于使用。注

册制度不过是确权的技术手段，它只
是对使用者业已形成或即将形成的商
誉给予法律上的承认与保护。一旦注
册脱离使用目的，沦为攀附商誉、囤
积牟利的工具，其正当性即遭瓦解。
本案中，金某公司与蓝某公司同处啤
酒行业，不以品质争胜，反以注册为
术，自 2017 年至 2022 年间持续申请
与“蓝妹”系列商标近似的商标多达
十余枚，悉数被驳回、不予注册或宣

告无效。早在 2019 年法院即已认定
其行为属大量注册囤积，此后仍不收
手，主观恶意昭然。

本案在法律适用上的意义在于，
为商标法行政程序与民事救济的衔接
探索了一条审慎的路径。驳回、不予
注册、宣告无效，均为商标法提供的
否定性评价手段，但其功能止于阻
却，并不赋予在先权利人民事赔偿请
求权。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先权利
人能否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一
般条款寻求民事救济，答案取决于个
案中恶意注册行为是否已逾越注册不
当的边界，实质性地构成了不正当竞
争。本案之所以能够适用一般条款，
关键在于金某公司的行为远非单纯的
注册不当，而是呈现出明显的不正当
竞争特征：同业竞争者之间，在行政
和司法程序已反复作出否定性评价后
仍持续抢注，并将部分商标许可他人
使用以牟利，形成了从恶意注册到市
场混淆的完整链条。正是这种恶意程
度显著、竞争目的明确、损害后果实
际发生的情形，为援引一般条款提供
了充分依据。对于恶意程度较低或尚
未产生实际竞争损害的注册行为，仍
应在商标法框架内通过行政确权程序
予以规制。

本案另一贡献是认定商标代理机
构的帮助侵权责任。谷某代理公司在
首批近似商标已被驳回、抢注行为已
被司法否定之后，仍持续提供全链条
代理服务，所代理近似商标达 15 枚。
专业身份意味着更高的注意义务，代
理机构本应承担守门人职能，不能以
程序性服务为由规避审查责任。

综上，本案在严格限定适用条件
的前提下，为主观恶意显著且具有明
确不正当竞争目的的商标抢注行为开
辟了民事救济通道，其裁判思路兼顾
了权利保护的有效性与一般条款适用
的谦抑性。

点评专家：余俊（北京化工大学
文法学院教授）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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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AXY ELECTRICAL SYSTEM（PA） INC.（美国）：本

院受理的江苏普睿司曼科技有限公司与 GALAXY ELECTRI-

CAL SYSTEM（PA） INC.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5）苏 02民初 56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艾薇孙（IVY SUN，美国）：本院受理上诉人方其斌与被上

诉人艾薇孙（IVY SUN）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依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6）沪 02民终 873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主文为：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黄浦区

人民法院（2024）沪 0101 民初 3040 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中华人

民共和国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重审。上诉人方其斌预交的二

审案件受理费 700 元予以退回。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郑伟强、郑国强、GENGLI ZHAO（加拿大）：本院受理郑

亚芳诉郑伟强、郑国强、GENGLI ZHAO 遗嘱继承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5）沪 0113 民初 36009

号民事判决书。郑伟强、郑国强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

大 场 法 庭（上 海 市 宝 山 区 华 灵 路 1918 号）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

GENGLI ZHAO 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大场法庭（上

海市宝山区华灵路 1918 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郑伟强、郑国强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GENGLI ZHAO 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送达海事文书
赛高（中国香港）海洋工程有限公司（SEAGUL OFF-

SHORE（HK） LIMITED）、上海久菩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宝瀚
（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3）苏 72 民初 2165 号

原告江苏华西村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赛高（中国香

港）海洋工程有限公司（SEAGUL OFFSHORE（HK） LIMIT-

ED）、宝瀚（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久菩海洋科技有限

公司、许军船舶买卖合同暨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 告 送 达（2023）苏 72 民 初 216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上海久菩海洋科技有限公司、宝瀚（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赛高（中国香港）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SEAGUL OFFSHORE（HK） LIMITED）经 过 3 个 月 即 视 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江苏华西村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

司、被告宝瀚（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久菩海洋科技有

限公司、许军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被告赛高（中

国 香 港）海 洋 工 程 有 限 公 司（SEAGUL OFFSHORE（HK）

LIMITED）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南京海事法院

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外、、、、、、、、、、、、、、、、、、、、、、、、、、、、、、、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涉港澳台公告）））））））））））））））））））））））））））））））

欧亚资本有限公司、弘历（海南）工程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海南未来产业园投资营运控股有限公司

与被上诉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宁支行、原审被告上海现

代服务业促进中心、上海紫竹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弘历（海

南）工程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欧亚资本有限公司、上海祥庆

置业有限公司、上海市数字内容产业促进中心、海南名钺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原审第三人海南未来产业园商业投资

营运有限公司、海南未来产业园住宅不动产投资营运有限公

司、海南未来产业园研发不动产投资营运有限公司、海南未来

产业园教育投资营运有限公司、海南未来产业园医疗投资营运

有限公司、海南未来产业园办公不动产投资营运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6）琼民终 86 号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文书，弘历（海南）工程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欧亚资本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26 年 6 月 25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北附

楼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出庭的，本院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徐涛（此人在境外）：上 诉 人 徐 靖 就（2025）沪 0101 民 初

13431 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 30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VICTOR FABRICE BELINGA EDIMA（喀麦隆）：本院受

理原告赵霄霄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

（光华路 41 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送达破产文书
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豫 16 破申 29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沈丘华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曾用名：

河南省广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指定沈丘县人

民法院审理。沈丘县人民法院指定河南德金律师事务所担任

沈丘华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沈丘华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其负责人应当把公

司全部印章、营业执照移交给管理人，但该公司相关人员至今

仍有部分印章未进行移交，故管理人声明该公司除管理人接

管到的公司印章（编号 4116240008438 的河南省广厦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4116240008548 的河南省广厦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公章（2）、编号 4116240007753 的河南省广厦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 91411624175787829D 的河南省广

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 4116240011752 的沈丘

华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4116240011754 的沈丘华一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编号 4116240011755 的沈

丘 华 一 建 设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合 同 专 用 章（2）、编 号

4116240011753 的沈丘华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

号 4116240011756 的沈丘华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张培才印章）之外，其他该公司全部印章（包括但不限于带编

号的印章、项目印章、分公司印章等印章）均作废。管理人声

明，未经管理人授权的盖章行为一律无效，并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 沈丘华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台州步仕晟鞋业有限公司、赵云素、仇兴军、仇晓宇：2025

年 5 月 22 日，温岭市人民法院根据温岭市大溪锦鸿线店申请，

作出（2025）浙 1081 破申 22 号民事裁定书，受理台州步仕晟鞋

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同日作出（2025）浙 1081 破 28 号决

定书指定浙江神仙居律师事务所担任台州步仕晟鞋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之

规定，请您在收到本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管理人移交下列财

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一）动产和不动

产在内的实物财产及其权利凭证；（二）现金、有价证券、银行

账户印鉴、银行票据；（三）知识产权、对外投资、特许权等无形

资产的权利凭证；（四）债务人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海关报关章、法定代表人人名章及其他印章；（五）法人营

业执照、税务登记、外汇登记证、海关登记证明、经营资质文件

等与债务人经营业务相关的批准、许可或授权文件；（六）总

账、明细账、台账、日记账、会计凭证、重要空白凭证、会计报表

等财务账簿及债务人审计、评估等资料；（七）章程、管理制度、

股东名册、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以及债务人

内部会议记录等档案文件；（八）各类合同协议及相关债权、债

务等文件资料；（九）诉讼、仲裁案件及其案件材料；（十）人事

档案文件；（十一）电脑数据和授权密码；（十二）其他财产、印

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如拒不提交或提交的材料不真实，管

理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之

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处以罚款；导致公司无法清算或造成损失

的，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管理

人 联 系 方 式 ：马 婷 婷 律 师 13588034989，张 鑫 磊 律 师

15869636808。 台州步仕晟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粤 2071 破 8 号 本院于 2026 年 2 月 13 日裁定受理

中山市华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广东中亿律

师事务所为中山市华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现依法公

告 如 下 ：一 、中 山 市 华 晋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于

2026 年 5 月 22 日前，向中山市华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广 东 中 亿 律 师 事 务 所【负 责 人 ：杨 新 华 ，联 系 人 ：李 泳 璇 、李

颖 琳 ，联 系 电 话 ：15900062961、13528185957，通 讯 地 址 ：广 东

省中山市中山六路水木年华 1 号楼广东中亿律师事务所】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二、中山市华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中山市华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三、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定于 2026

年 6 月 2 日上午 8 时 45 分在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广东省中山

市东区博爱五路 62 号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第十三法庭召开中

山市华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债

权人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参加会

议的自然人债权人应提交个人身份证件。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中山市华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债权转让通知 致：中科信（福建）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福建省

吉盛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对你方享有（2024）闽 0111 民初 2195 号

民事判决书和（2024）闽 01 民终 8594 号民事判决书下确认的债权

并已申请强制执行，案号为（2025）闽 0111 执 4062 号。现福建省吉

盛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将（2025）闽 0111 执 4062 号案件的全部债

权 及 对 应 的 抵 押 权/优 先 受 偿 权 ，正 式 转 让 给 冯 宇 峰（新 债 权

人）。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就上述转让债权，请你方向新债权人

履行清偿义务。新债权人联系方式：冯宇峰 13809509889；账户信

息：户名：冯宇峰、账号：622908117880255217；开户行：兴业银行

福州城北支行，特此通知。

通知人（原申请执行人）：福建省吉盛源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致歉声明】 本人董威、沈阳纯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山东十

二草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名誉权纠纷一案，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的（2025）鲁 02 民终 13620 号民事判决书认定，因本人

2023 年 8 月 22 日至 2023 年 9 月 19 日期间在抖音账号“阿纯是质量

测评家（ID：achun1999）”发布的视频中使用了贬损、侮辱性的表

述，造成了十二草集公司社会评价的降低，侵犯了十二草集公司的

名誉权。现本人及沈阳纯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就前述行为向山东

十二草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郑重道歉、致以诚挚歉意。

董威、沈阳纯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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